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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对跨国企业税收的影响及应对

度。但同时数字经济所拥有的匿名性、

无纸化等特征，可以“帮助”企业获得

居民身份，以此达到避税目的或获得

税收优惠。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地

域管辖权的施行关键——常设机构的

认定带来较大困难。比如，供应商为

了吸引消费者会开设一些临时网站，

而经济交易实际则以其他形式或在其

他地区进行，这样就避开了税收常设

机构的判定原则，因而收入来源国不

具备征税权，与税收中性原则相违背，

使得相同的跨国经营活动因交易方式

的不同而承担了差异性的税收负担。

同时，一些大型跨国企业既可以通过

数字经济规避收入来源国税收，又可

以通过避税地规避居民国税收，导致

出现双重避税的情形，对国际税收规

则和税收秩序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对常设机构判定规则的影响

在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

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经营管理

方式和价值创造模式，以“虚拟”的网

络连接取代一般意义上的实体存在，

跨国企业也可以通过“虚拟”的网络连

接在国际市场开展业务，导致商品和

服务的交易地、消费地等难以界定。具

体而言，为更加有效地开展国际贸易，

提高交易效率，跨国企业在开展国际

交易时，仍然会在交易地设立仓库、物

流等辅助机构，但这并不属于税收规

定的场所型常设机构。此外，数字经济

使得有形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环

节进一步被细化分解。为了达到避税

数字经济作为后工业社会时代发

展起来的新经济形态，是科技和经济

发展的客观结果，并已成为影响当代

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关数

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我国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2%，

两年平均增长 20.8%，反映出数字经济

发展态势向好，正逐步成为助推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与此同时，社会上出

现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交易，跨境交

易也变得更为复杂，依据传统的国际

税收准则难以准确界定跨国企业交易

收入的类型和课税性质。基于此，笔

者简要探析数字经济对跨国企业税收

的影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一、数字经济对跨国企业税收

的影响

（一）对税收管辖权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看，多数国家都同时

采用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方式以

维护自身税收利益，并通过双边或多

边税收协定等形式解决国际重复征

税的问题。由于数字经济交易主体隐

蔽性较强，交易过程迅速，进而影响

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的确定，导

致跨境征税难度较大。一方面，数字

经济对居民管辖权的认定带来较大困

难。比如，近年来，在线购物、远程办

公、网络授课等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常

态模式，物理空间和实体聚集不再是

一个市场主体的必备要素。由此，依

赖地理特征判定居民身份有一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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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跨国企业一般会将实质性业务

分解为分布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辅助

业务，因为开展辅助业务的实体不属

于场所型常设机构。实务中，还有一些

跨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设置上利用传

统规则的漏洞，有意规避实体性经营

活动，进而形成“无税收入”，对税收

管辖权的判定和利润归属划分带来一

定困难，导致收入来源国无法或不能

分享数字经济活动中的税收利益。

（三）税收公平原则未能得到充分

体现

税收公平原则最基本的含义是 ：

税收负担必须依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

进行分配，负担能力相等者税负相同，

负担能力不等者税负不同。税收公平

原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在

跨国税收中也是各国应当遵守的基本

规则。由于目前各国税收制度设计与

数字经济发展还不相适应，线上线下

纳税环境不同，导致实际税负并不公

平。长期以来，由于税收征管方面的原

因，对以电商为主体的数字经济企业

征税不足，导致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

的税负差异较大。同时，数字经济还导

致消费地和生产地的税负不均。一方

面，对进口低价值货物采取免征增值

税和向消费者提供远程数字产品采取

不征税的办法，导致消费地与生产地

的税负不均。另一方面，跨国企业还有

可能利用数字产品或互联网交易的方

式，实施激进的税收筹划，从而在全球

范围内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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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对策略

近年来，数字经济得到蓬勃发展，

我国税收规则及税收征管制度与之还

难以达到完全匹配。因此，要立足于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税收

中性和税收公平原则，充分明确数字

化企业的价值创造来源和环节，重视

消费者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同时，

还要关注交易模式的创新和发展，适

时在税收法律法规中增加数字经济涉

税内容，对课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

等要素予以明确细化，统筹推进税收

征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完善常设机构的认定规则

考虑到数字经济下跨国企业为了

规避场所型常设机构，进而达到避税

目的，一般会把实体业务分解为辅助

业务，因此，应修订完善数字经济下

跨国企业的业务收入征税权分配标

准。数字经济下，跨国企业虽然在收

入来源国无实体机构，但是其业务开

展离不开收入来源国的基础设施、法

律环境和支付系统等因素。同时，跨

国企业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收入来

源国开展业务活动，与收入来源国有

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当销售活动符合

一定标准时，就可认定为虚拟常设机

构，基于此，收入来源国有充足的理

由获得征税权。

近年来，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等已

修改认定常设机构标准。根据经合组

织提出的基于收入金额和数字化程度

的综合标准，只要跨国企业在收入来

源国构成“重要的数字存在”，即使无

实体常设机构，作为收入来源国也有

征税的权利。基于此，我国应立足于国

情及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坚持

各管辖区的企业不论大小和发展程度

与否都应一律平等对待，税收征管相

关方案设计应立足于合理的经济概念

和原理，确保税收在价值实现地征收，

避免双重征税。同时，税收征管相关方

案的设计也要考虑到不同管辖区的税

收征管能力，确保税收征管相关方案

在精确性和可执行性之间的平衡。

（二）合理界定用户、消费者、客

户与征税权的关系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血液”，用户

和市场派生数据，形成和实现数据价

值，消费数据产品和服务也即参与了

价值创造。因此，数据和用户参与度

是数字经济下跨国企业竞争的关键。

因此，在分配税基时，应综合考虑用

户、消费者为所在国创造价值的作用，

实现利润归属与价值创造相匹配。

关于合理界定用户参与对价值创

造的贡献，有专家提出“二元价值创

造”理论，即数字平台收入实际上是通

过“用户提供的原始数据 + 企业对数

据的采集、算法和算力”的形式创造

的，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一价值创造过

程中，企业起到了很大作用，应分配剩

余利润中的大部分 ；用户在参与和使

用数字平台过程中的价值创造，是不

自觉、被动的行为，只能分配剩余利

润中的小部分。因此，应当合理界定

用户、消费者、客户与征税权的关系，

三者在数字经济下发挥的作用有较大

不同 ：用户使用、参与数字平台，但

不一定支付费用 ；消费者使用、参与

数字平台，同时支付部分或全部费用 ；

客户从其商业目出发利用数字平台上

的资源和数据而支付全部费用。目前

部分国家在开征的数字税中，大多是

以在某一市场管辖区内的销售行为作

为征税对象，实际上倾向于“消费者 +

客户”，即数字经济模式下收入来源国

具有一定的征税权，用户参与国也可

按照价值创造比例分配合理的税收权

益。基于此，笔者建议，应分别定义市

场管辖区和用户管辖区，可参照“虚拟

市场”的概念界定市场管辖区，参照

“目标用户”的定位界定用户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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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税负的公平公正。

（三）加强国际税收的多边合作

当前，国际税收合作依然是发展

的主流和方向，全球税收治理的基本

要求就是尽可能广泛地加强多边税收

合作，目前我国已与 110 个国家和地

区签署了双边税收协定，通过税务合

作优化营商环境。随着“一带一路”的

发展，营商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

大，税务合作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性

也越来越突出。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

背景下，我国一方面应加强与其他国

家税收情报的交换，另一方面应加强

国际税收法律体系建设，进而为跨国

企业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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